委托代理进口协议

                                                                 合同号： 
甲方（委托方）：南京邮电大学
乙方（受托方）：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本着互惠互利、诚实守信的原则，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进口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进口内容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货物总价

（人民币）
	货物总价

（其他结算币种：）
	合同总价

（人民币 ）

	1
	
	
	
	
	
	
	

	2
	
	
	
	
	
	
	

	3
	
	
	
	
	
	
	


合同总价=货物总价（人民币）+外贸代理包干服务费。
外贸代理包干服务费＝货物总价（美元）×外贸代理包干费率。
外贸代理包干服务费包含：银行费用、国内运费、报关费用、港杂费用、港口至甲方目的现场运保费、办理各项证书、代理报酬等一切费用。
若外贸合同中以其他币种进行结算，需以合同签订当日中国银行当日首次公布的该币种现汇卖出价为规律进行换算。

交货期：签订外贸合同之日起________周内设备到达南京邮电大学项目现场。

二、进口代理的付汇付款原则及费用结算

   委托代理服务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免表办好后，乙方开具正规的外贸代理发票，甲方预付100%合同总价给乙方。甲方支付乙方总款项人民币        元整（RMB       ）(其中包括货款、外贸代理包干服务费）。乙方收到预付款后按技术协议及外贸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按时付款（若为信用证付款方式，请在7个工作日内对外开具信用证），禁止拖延或截流货款。

三、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甲方负责将每批货物的清单、价格和数量等数据在甲方相关负责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于进口前及时交给乙方，以便配合乙方办理货物进口的审批手续和做进口及报关的准备工作。

甲方应及时满足乙方的要求，向乙方提供有关产品进口所需的信息。

因货物质量、数量、交货期限、知识产权等造成的境外供货商与国内用户的相关经济纠纷和损失，索赔理赔及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

4、如该协议项下有国内采购配件或项目，则甲方委托乙方向供应商支付此款项，乙方仅负责代收代付。
四、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1、根据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货物进口及报关的有关手续及货物由口岸进口的报关。

2、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供的进口设备供货及技术服务协议后三个工作日内须与外商进行沟通，确定外贸合同内容，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后一周内完成外贸合同，如遇特殊情况需向甲方及时说明。

3、在执行进口协议的过程中，随时向甲方通报有关情况并会同甲方及时采取对策。

4、乙方在接到到货通知后，必须在海关或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提走所有货物，并办理进口货物的商检等手续。提货时检查货物箱体外观，如有破损，及时与卖方联系确认。因乙方工作疏忽及失误而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方承担。

乙方负责将货物运抵最终用户指定收货地点，并及时通知甲方，以便甲方及时安排接货。货物运送途中因承运人工作疏忽及失误而造成货物外包装破损、设备损坏的，甲方在有效索赔期结束前的合理时间委托乙方向责任方索赔。若货到后发现货物数量、重量及品质与进口合同不符，确为卖方或保险公司责任引起的，甲方在有效索赔期结束前的合理时间委托乙方向责任方索赔。

货物送达甲方指定地点后，乙方因根据甲方要求，在十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合法的外贸代理发票，以便甲方完成结算。乙方按照进口设备供货及技术服务协议要求对外付款。
五、不可抗力

由于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造成本进口代理协议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延迟履行时，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立即将有关情况通知另一方，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任何损失由受损方自行承担。

六、争议的解决

 1、本进口代理协议规定的代理手续费不包括办理采购协议项下的仲裁、诉讼及外商破产事宜所需的费用。

2、甲乙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认真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和磋商决问题的办法。出现损失的，由过错方承担责任；如属双方过错，则应根据各自的过错大小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3、甲乙双方同意，在执行本协议过程中所发生的纠纷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若协商无果，则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七、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持贰份，乙方持贰份，由甲乙双方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甲方                                               乙方

单位名称：南京邮电大学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察哈尔路支行                     开户银行： 

户名： 南京邮电大学                                户名： 

账号：4301011209001047531                          账号： 

税号：320106426090859

地址、电话：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9 号　025-85866388

签约日期（即合同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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